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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BA_A7_E5_BB_BA_E9_c55_541249.htm （一）合同终止的

概念 合同终止，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依法使相互间的权利义

务关系终止，也即合同关系消灭。 （二）合同终止的法律规

定 《合同法》第九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合同

的权利义务终止； （一）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； （二）合

同解除； （三）债务相互抵销； （四）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

提存； （五）债权人免除债务； （六）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

； （七）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。“ 《合

同法》规定合同终止的情形有七种。但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

，合同终止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一种情形，即“债务已

经按照约定履行。”按照约定履行，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

的出发点，也是订立合同的归宿，是合同法调整的合同法律

关系的最|百考试题|理想的效果。此外，合同解除、抵销、提

存、免除、混同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

形等，都是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。 《合同法

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：“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，当事人应当

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

义务。”此项规定确立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后合同义务，即

在合同终止后，当事人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当履行的相

关义务，其目的是维护给付效果或者妥善处理合同终止事宜

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